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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和全三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一致行动人变更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

责任。 

 

一、变更基本情况 

（一）变更主体 

□第一大股东变更       □控股股东变更  

□实际控制人变更       √一致行动人变更  

（二）变更方式 

源和电站股份有限公司、青岛盈智源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通过协议方式，使得挂牌公

司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发生变更，由源和电站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源和电站股份有限公

司、青岛盈智源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存在新增的一致行动人。 

一致行动人增加的还需披露： 

1、增加后的一致行动人包括：源和电站股份有限公司、青岛盈智源和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2、一致行动人关系构成的认定依据： 

√签订协议 □亲属关系 □其他 

4、是否存在其他应当认定而未认定为一致行动的主体：否 

二、变更后 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一）法人 

公司名称 青岛盈智源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 
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香港中路 18 号 1 号

楼 1803,1804 户 

注册资本 72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05 年 1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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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 以自有资金对外投资 

法定代表人 陈国华 

法定代表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 

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 

控股股东名称 陈国华 

实际控制人名称 陈国华 

实际控制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 

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属

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 

是否需要履行内部相关程序 否 - 

 

公司名称 源和电站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龙奥西路 1 号银 丰财

富广场 C 座 7 层 

注册资本 8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04 年 4 月 14 日 

主营业务 

电力成套设备销售、设计咨询、安装 工程、

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新能源与 节能环保技术

研发、设计、安装 

法定代表人 陈国华 

法定代表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 

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 

控股股东名称 青岛盈智源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名称 陈国华 

实际控制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 

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属

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 

是否需要履行内部相关程序 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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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一致行动人变更的原因及对挂牌公司的影响 

源和电站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股份 19,172,034 股，持股比例

为 60.3653%；青岛盈智源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源和电站控股股东，其通过大宗交易于

2023 年 4 月 14 日持有公司股份 2,427,000 股，持股比例为 7.6417%。源和电站、青岛

盈智合计持有公司 21,599,034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68.0070%。信息披露义务人青岛盈

智源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已于 2023 年 4 月 18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官网

（www.neeq.com.cn 或 www.neeq.cc）披露了权益变动和股东持股变动公告，具体内容

详见《源和全三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16）。 

2023年 5 月 29日，基于对公司战略发展认知的共同一致性及各方利益的共同一致

性，为提高公司的经营管理效率，源和全三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青岛盈智源和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源和电站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承诺保持一致行动，保

证公司控制权长期持续稳定。 

本次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变更，未导致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动，

不会对公司资产、人员、财务、机构及业务的完整性和独立性产生影响，不会对公司的

生产经营和持续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四、其他事项 

（一）信息披露事项 

本次变更是否构成收购 否 

若构成，是否已披露相关文件 不适用 - 

本次变更是否触发权益变动 否 

若触发，是否已披露相关文件 不适用 - 

 

（二）国家相关部门批准情况 

本次变更是否需国家相关部门批准 否 

批准部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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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程序 不适用 

批准程序进展 不适用 

 

（三）限售情况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并购重组业务规则适用指引第 2 号——权益变

动与收购》第 2.2.3 条规定：“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人数发

生变化，但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挂牌公司自事实发生之日起 

2 个交易日内披露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变化情况公告即可。同时，挂

牌公司应当比照《收购办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对新增的一致行动人所持有的股份办理

限售手续；限售期为自其成为一致行动人之日起的 12 个月内。”按上述规定，公司在

青岛盈智源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成为一致行动人后申请办理股份限售手续，限售期为自

其成为一致行动人之日起的 12个月内。 

 

（四）其他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变更事项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

露，不存在根据法律以及相关规定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五、备查文件目录 

青岛盈智源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源和电站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 

 

 

 

 

 源和全三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5 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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